广州医科大学排课原则
为了强化教学管理，使排课工作依程序顺利进行，提升教师教学成效，保证教学秩序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我校现有教学资源等，拟定以下排课原则：
1、各专业课程表编排由专业所属学院教务管理人员负责统筹安排，不能下放到专业、教研室，各学院可集中排课。专业所属学院教务管理人员负责校对课程表初稿课程门数、学时数，并做好协调课表工作。
2、课程安排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施行，要体现课程的科学性、顺序性和均衡性。各专业年级课程表上的课程门数、每门课程的学时数、排课周数须与执行计划一致。

3、公共实验平台课程优先原则。需要安排在公共实验平台的课程优先安排。公共基础课/专业基础课中需要公共实验平台的课程优先于其他的公共基础课/专业基础课。

4、课程安排按照公共基础课优先的原则，体育、计算机、英语、思政课等课程需优先安排。

5、课程每周学时平均分布的原则，每门课程每周实际安排的学时不能高于该门课程的平均周学时（实验、见习课程除外）。

6、排课应在每天正常时间 (即每天上午第1、2、3、4节，下午第6、7、8、9节,上午第5节为学生自主学习时间) 。课堂讲授原则上按照上午“2+2+1”的模式，即分为1-2节和3-4节两段排课，第5节时间由学生自主学习，不排课；下午按照“2+2” 的模式，即分为6-7节、8-9节排课。实践性课程（实验、见习等）无论上下午都可根据教学需要多节连排。
其它节次为补课及课后活动时间，除多个班合班的选修课及教室不足外，非正课时间不排课，情况特殊需排课者，需向教务科申请。

7、考虑学生学习效果，同一教师上同一班之课程，原则上一天不得连续超过三节(实验、见习课程除外)；每日第1、2节不排体育课。

8、排课应注意课程的逻辑顺序，均衡排课，凡一门课程每周分两次授课的，原则上分别排在非同一天的上下午各一次。
9、排课时段

	课程类型
	时段

	必修课、限选课、专业选修课
	周一至周五上、下午

	公共选修课
	周二、三晚上，周六上、下午

	辅修课程
	周一、四晚上，周日全天

	学生活动
	周五、六、日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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